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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医药学院

2025 届毕业设计抽查奖惩制度

各专业教研室：

为了做好我院学生毕业设计工作，提升学生专业技能，增强学生就业

创业能力，加强教学过程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机构

院 长：罗洪英（第一责任人）

教学副院长：林 萍（直接责任人）

教研室主任为专业第一责任人，指导教师为专业直接责任人。

二、工作要求

将学生毕业设计纳入学生毕业顶岗实习环节，各专业详细制定毕业设

计工作方案、毕业设计标准，按人才培养方案组织实施教学；指导老师充

分利用信息化手段线上线下指导学生选题、制定任务书、批阅毕业设计、

并指导学生将阶段性成果上传指定网络平台。

三、经费开支

将学生毕业设计教师指导费和优秀指导教师奖励费用等开支纳入相关

课时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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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奖惩措施

根据湘电科校教字[2019]16 号《毕业设计抽查奖惩实施办法》，将学

生毕业设计抽查结果与年终目标考核、教师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挂钩，

并设立毕业设计专项奖励。

1、奖励办法

学生毕业设计抽查工作获得“合格”且排名在全省前三分之一的专业，

每个专业给予奖励，对二级学院和责任人在年度目标考核、职称晋升和评

优评先中适当加分。

2、处罚措施

有毕业设计抽查不合格的二级学院，每个抽查“不合格”的专业，追究

二级学院第一责任人、二级学院直接责任人、专业第一责任人、专业直接

责任人责任。

学生毕业设计抽查不合格的责任人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二级学院

年度考核评优一票否决，指导教师毕业设计指导费用不予计算，且通报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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